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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P【一般個案處理流程圖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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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就身心、醫療 

保健、其他福利服務 

等個人需要，提出 

EAP 服務。   

單一服務窗口   
人事單位   
專責單位   

問 

題 

發 

現 

問
題 

評
估 

短期諮商、資源轉介   
教育訓練、顧問諮詢   
標竿學習、聯誼座談   
危機處理   

工作 

諮詢   

生活 

諮詢   

健康 

諮詢   

心理 

諮商   

問 

題 

解 

決 
安排人 

員晤談   

轉介至其他 

專業機構   

滿意度調查與後續追蹤   
調查結果作為員工協助方案改進依據   

回 

饋 

機 

制 



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   

EAP【主管人員轉介流程圖】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EAP【危機個案處理流程圖】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
  
  

  
  

  
  

  

  

發現特殊或異常個案

 
  

主管提出轉介個案申請   

由專責單位評估個 

案 E AP 服務需求   

依個案需求安排 E AP 
專業人員   

提供 EAP 服務   

是否 改善個人問題   

滿意度調查及服務 

紀錄依規定存檔   

結案   

否   

是   

對主管提供   
管理諮詢   

否   

是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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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生危機事件   

危機個案定義 :   
學校發生重大意外造 
成員工傷亡或猝死， 
或因員工個人生 

（心）理、精神因素 
引發員工自傷、傷害 
他人或其他嚴重影響 
單位同仁之情形。   

接獲危機事件，依規定完成 

教育部校安通報作業，並通 

報單位主管、人事室及專責 

單位啟動員工協助方案。   

是否發生人員傷亡   

1. 通報警消單位緊急送醫治療   
2. 聯繫當事人家屬   

是否願意接受   EAP  服務   

是   

1. 提供心理健康、法律、理財、 

醫療保健等諮詢     
2. 必要時，針對受影響同仁提供   
個人或團體諮詢服務     

3. 引介身心調適資源   

依個案情形評估是否適任現職   

採取適當的工作調整及管理措施   

滿意度調查及服務紀錄依規定存檔   

結      案   

是   

否   

否   是   

否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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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P【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圖】  

 

  

  
  

非自願個案通報或轉介 
  

由服務單位主管進行初步評 

估並通報人事室進行協助 

  

服務單位初步判斷是否有立 
即危險或自傷 (殺)  、傷人風險 

  
當事人是否願意接受 

EAP服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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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

  

1. 通報警消單位緊急送醫治療 

  

2. 聯繫當事人家屬 

  

安排 EAP 服務協助工作適應或心理諮商 

  

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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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回報服務單位主管加強關懷協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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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採取適當的管理措施或工作調整 

  

  

滿意度調查及服務 

紀錄依規定存檔 

  

結案   

非自願個案定 

義：具有自傷   
（殺）、傷人或 

嚴重情緒困 

擾，且非出於 

個人意願接受心

理理 理諮商，而需由 

他人協助轉介 

否 

  

工作適性評估 

工作調整或相當管理措施 


